
 

 

 

 

 

 

 

 

湖北大学优秀学生先进学生集体 

评选奖励办法（修订）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鼓励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全面发展，为大学生成长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

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奖项目 

1、三好学生 

2、三好学生标兵 

3、优秀学生干部 

4、优秀毕业生 

5、先进班集体 

6、文明寝室 

二、获奖条件 

（一）三好学生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热爱学校、关

心集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积极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具有

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2、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各门课程考试及格，平均学分绩名列本班前 15%。 

3、坚持体育锻炼，体育成绩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规定的良好线及以上。  

（二）三好学生标兵条件 

1、具备三好学生获奖条件。 

2、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业成绩和科研、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特别突

出者。 

（三）优秀学生干部（含党、团、班干部）条件 

1、班委会、团支部以上的各级干部 (本学年工作半年以上) 均可参加评选。 

2、思想品德好，工作责任心强，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 

3、工作踏实，讲究实效，热心为同学服务，工作成绩突出。 

4、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各科成绩无不及格，体育成绩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规

定的良好线及以上。 

（四）优秀毕业生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模

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校规校纪，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在校期间未受任何处分，并具有下列条件

之一者，可参加优秀毕业生的评选： 

2、综合测评成绩或学习成绩平均学分绩名列本专业前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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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好学生标兵； 

4、十佳大学生； 

5、三次（专科两次）三好学生； 

6、两次（专科一次）三好学生，一次优秀学生干部； 

7、一次三好学生，一次优秀学生干部以及两次优秀团员或优秀团干。 

（五）先进班集体条件 

1、班委会、团支部干部团结一致，并能带领全班同学刻苦学习、积极向上，坚持全面

发展。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和其他各种有益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把开展经常性活动与在校

内有积极影响的活动结合起来，并多次获院（系）级以上表彰。 

3、学风好，班风正，全班同学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尊敬师长，热爱学校，集体荣誉

感强。 

4、全班同学平均成绩良好，没有违纪现象，全班同学体育成绩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 

（六）文明寝室条件 

1、寝室有健全的卫生值日制度，保持经常性的清洁美观。 

2、同寝室同学互帮互学，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不睡懒觉、不打牌下棋或进行其他娱乐

活动。 

3、坚持早锻炼、早读，本学年宿舍全体成员学习成绩在良好以上。 

4、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尊重管理人员，听从管理人员的指导。 

5、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作息，不影响他人学习与休息。 

6、节约粮食、水电，不违章用电，没有损坏门窗、桌椅等现象发生。 

7、礼貌用语，行为端庄，举止文明。 

8、维护厕所、走廊、洗脸间、门窗等公共卫生。 

三、评奖比例 

1、三好学生：占学生数的 8% 

2、优秀学生干部：占学生干部数的 8% 

3、三好学生标兵：占学生数的 4%0 

4、优秀毕业生：占毕业生人数的 3% 

5、先进班集体：占班级数的 10% 

6、文明寝室：占学生寝室数的 5% 

四、奖励方式 

学校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奖励办法。获奖学生个人登光荣榜，授予荣誉证

书，事迹存入档案，并发给奖金或奖品。获奖学生集体，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状及奖金或

奖品。 

荣获全国先进班集体，每单位奖励 3000 元。 

荣获全省先进班集体，每单位奖励 2000 元。 

荣获全国优秀个人，每人奖励 2000 元。 

荣获全省优秀个人，每人奖励 1000 元。 

荣获校先进班集体， 每单位奖励 500 元。 

荣获校三好学生标兵，每人奖励 500 元。 

荣获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每人奖励 200 元。 

荣获优秀毕业生和文明寝室，奖励实物。 

 五、评选时间及程序 

（一） 评选时间 

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在每年 9月评选。 



优秀毕业生在每年 3月评选。 

文明寝室在每年 12月评选。 

（二）评选程序 

1、优秀学生、先进集体的评定在“学校评优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领导小组由分管

校领导牵头，学工处、教务处、宣传部、团委等部门负责同志和院（系）学生工作负责同志

组成。各院（系）可成立相应的评优工作领导小组。 

2、优秀学生评选应在学生个人总结基础上，经班级大会民主讨论、评定后产生初步名

单，经班主任同意并报院（系）评优领导小组审核，张榜公示。广泛听取意见后，报学校评

优领导小组批准。 

3、先进班集体的评选，在学院（系）学生工作小组的组织下，班级申报并产生初步名

单，经学院（系）评优领导小组同意，将评选推荐名单连同事迹材料报学校评优领导小组批

准。 

4、文明寝室的评选，在学院（系）学生工作小组的组织下，进行测评打分，向学校推

荐寝室名单，学校组织考核工作组对参评寝室进行量化测评后，确定获奖寝室名单报学校评

优领导小组批准。 

六、附则 

1、各学院（系）可参照本条例，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优秀个人、先进

集体的评优办法。 

2、本奖励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3、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若此前学校颁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相符，一律以本

办法为准。 

 

                                  

 

湖  北  大  学 

                                                  2020 年 4 月 20 日 


